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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依據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審議建議，規劃國中教育會考之防疫措施，以維護考生權益、

維持考試公平、保護考生及試務人員健康，各項防疫措施包括：全程

佩戴口罩、量測體溫、不開放陪考、各試場開放冷氣，試場前、後門

保持關閉，開啟試場內四個角落之窗戶各 5至 10公分以維持試場適度

通風、英語（聽力）考試照常施測、加強試場及休息區消毒作業、管

制考場進出場動線、確保整體考生應試健康與安全等，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府)應配合上開防疫措施，協助盤整、調用

及督導考區試務會、考場學校及所屬國中(含國立，以下簡稱所屬國中)

依據全國試務會「110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應變事宜」辦理下列事項： 

一、 縣市政府應參與及督導各考區試務會依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作業注意事項，成立「考區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執行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

試務工作。 

二、 協助盤整、調用並督導防疫設備與物資準備與發放事宜 

縣市政府應協助盤整、調用及督導考區試務會、考場學校及所屬

國中辦理購置、整備、分配、發送、管理之防疫設備及物資。 

三、 縣市政府應加強宣導，屬自主健康管理之考生，應主動向考區試

務會通報。 

縣市政府應加強宣導，屬自主健康管理之考生應由考生本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於 5 月 9 日起，主動填寫「110 年國中教育會考自主

健康管理考生通報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自主健康管理

通知書），向各考區試務會通報，不得隱匿。考區依情況安排考

生參加補行考試或於「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試。 

四、 不開放陪考 

(一) 縣市政府應協助考區試務會向所屬國中、考生及家長宣導，除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及懷孕申請應考服務考生外，不開放考場

陪考。 

(二) 縣市政府應協助考場學校成立考場服務隊及國中成立考生服

務隊，並掌握前開服務隊成員之健康狀況並造冊列管(發送服

務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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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縣市政府應協調考場服務隊及考生服務隊對於考生於考場內

所需服務之分工事宜，如：代訂便當等事宜。 

(四) 縣市政府應向考場服務隊及考生服務隊宣導，進入各考場應配

合考場相關防疫措施。 

(五)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區試務會、考場學校及所屬國中詳實瞭解

各項防疫應變事宜並積極落實。 

(六) 縣市政府應向考區試務會、所屬國中宣達陪考申請事宜，並協

助及督導考區試務會辦理陪考審核作業並發放陪考證。 

五、 在維持良好通風條件下提供冷氣服務 

(一) 縣市政府應督導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依據「標準作業手冊」

及試場維持通風防疫措施，全面進行電力、冷氣設備維修與檢

測，並針對異常問題提前進行修繕。 

(二) 縣市政府應督導監試委員落實試場開放冷氣及通風措施之標

準作業流程。 

(三) 縣市政府應協助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建立緊急連絡網，並

與台電公司保持密切聯繫。 

六、 全程佩戴口罩 

(一) 縣市政府應協助考區試務會向所屬國中、考生及家長宣導，進

入考場及試場應佩戴口罩(格式不拘，可自備具有防護性的口

罩)。 

(二) 縣市政府應督導考區試務會及所屬國中，如實發送予考生口罩

及有關考生注意事項及試場規則說明。摘要如下：  

1、 為配合防疫工作，請務必提早半小時以上到場，避免

因入場及量測作業影響考試時間。 

2、 考生進入考場時，須出示准考證入場，未出示者，考場

得拒絕考生入場。 

3、 考生進入考場時，須佩戴口罩並配合體溫量測，如有故

意不配合者，禁止進入考場。 

4、 考生進入試場時須佩戴口罩，未佩戴口罩者不得進入試

場。監試委員得請考場試務中心派員協助勸導，經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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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理仍故意不佩戴口罩者，禁止進入試場。 

5、 考生於現場量測有發燒（額溫高於攝氏 37.5度或耳溫

高於攝氏 38度）情形、或有嚴重呼吸道疾病等具感染

可能之考生，須遵從考場指示移至第二類備用試場應

試，不得因此措施要求任何補償。 

6、 考生於試場內考試期間應全程佩戴口罩，監試委員核對

考生資料時，並須配合監試委員指示，暫時拉下或脫下

口罩至可辨識程度，經查驗身分後戴回。屢經勸導仍故

意不佩戴口罩或故意不配合查驗身分者，依「110 年國

中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該科考試不予計

列等級或級分。 

(三) 縣市政府應協助及督導考區試務會辦理無法佩戴口罩之審核

作業並妥適安排至第一類備用試場應試。 

七、 設置第二類備用試場 

(一) 縣市政府應協助及督導各考場學校另行準備 3-6間「第二類備

用試場」，並協助備妥第二類備用試場之防疫措施，以安置「自

主健康管理期間，無症狀」、「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有症狀」

及「現場發燒、呼吸道疾病等症狀，經確認非屬前開情形」等

3類型考生至不同之「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試。 

(二) 考生若於國中教育會考第一日移至「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考，

為避免非必要疑慮，無論症狀是否消失或減緩，第二日考試仍

應安排前開考生於「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考，考生不得異議。 

(三) 縣市政府應協調地方衛生單位，適時提供考場學校協助。 

(四) 如有啟用「第二類備用試場」，考場學校應請考生填寫「健康

關懷問卷」，並通報考區試務會，並由考區試務會通報縣市政

府及全國試務會。考試結束後，集報學生由考場學校通知所屬

國中；個報考生由考區試務會以電話或簡訊方式通知該生，提

醒儘速就醫。 

八、 不得應試考生 

(一) 縣市政府應掌握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經醫院

安排採檢而未獲結果者)之考生名單並通知類此考生不得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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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加 5月 29日、30日之補行考試)。 

(二) 縣市政府應協助及督導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掌握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獲結果者)之

考生名單，並不得讓其進入考場應試。 

(三) 縣市政府應協調地方衛生單位，適時提供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

校協助。 

九、 備用考場事宜 

縣市政府應協助考區試務會，依據區域特性準備備用考場及考生

接送之交通等事宜。 

十、 協助考場辦理試務作業因應措施 

(一)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配合全國試務會國中教育會考因

應疫情應變事宜重要試務作業因應措施檢核表，落實因應疫情

之試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 縣市政府應協助各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落實防疫之教育訓

練。 

(三)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於適當位置擺設或張貼因應疫情

之「考生注意事項」及「試場規則」，並製作及適當擺設防

疫標語，如：維持手部清潔、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四) 縣市政府應協調警察機關協助考場學校，進行考場周邊動線規

劃與秩序維護。 

(五)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妥適規劃考場進場、考場內部移

動、出場動線，各移動路線應明確分隔及設置指引。 

(六)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妥適規劃應考區（試場、第一類

備用試場、第二類備用試場）、考生休息區，並留意維持考生

適當距離。 

十一、 考場應設置體溫量測站 

(一)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設置體溫量測站，體溫量測站應設

置於進入考場處，考區（場）應詳細規劃動線與人力分配，並

考慮雨天及溫度過高之備案（如架設棚架等措施）。 

(二)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提供手部消毒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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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考場落實場地消毒 

縣市政府應協助考場須落實場地消毒。 

十三、 前一天開放看考場 

(一) 縣市政府應協調警察機關協助考場學校於前一天開放看考場

(5月 14日下午 3時至 5時)，進行動線規劃與秩序維護。 

(二) 縣市政府應督導各考場學校妥適規劃考場進場、考場內部移動、

出場動線，並應遵循各項防疫措施(佩戴口罩、量測體溫)。 

十四、 因應水情變化 

(一) 縣市政府應辦理跨局處協調，由縣市政府水利行政主責單位協

助考場學校維持會考前一天及考試當天(5 月 14 日至 16 日)供

水無虞。 

(二) 為避免水情緊張，自來水公司無法順利供水，由縣市政府協助

考區試務會、考場學校備妥水車供水。 

(三) 相關緊急應變會議應加入縣市政府水利行政主責單位。 

十五、 縣市政府應參與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緊急通報聯繫系統，

掌握各項緊急事宜及處理情況、與第二類備用試場(三種對象)及

居家隔離、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獲結果者)

之考生狀況，並即時呈報予全國試務會（印卷分卷闈場闈外辦公

室）。 

十六、 考試期間，縣市政府、考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

變小組，須掌握各考場學校情形，隨時待命、保持訊息暢通。 

十七、 縣市政府宜實地模擬演練及掌握各考區試務會及考場學校

因應防疫之有關措施，俾利考試當天順利進行。 

十八、 縣市政府應協助及督導考區試務會視區域情況本權責進行

防疫措施擴增與設計，並須留意其適切性，勿使考生權益受損。 


